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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农字〔2024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荣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
行管护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指导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，落实管护责

任，确保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已建成的工程设施正常运行并持续发

挥效益，荣成市农业农村局会同荣成市自然资源局、荣成市水利

局、荣成市财政局制定了《荣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

管护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荣成市农业农村局
荣成市自然资源局
荣 成 市 水 利 局
荣 成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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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农业农村局 荣成市自然资源局

荣成市水利局 荣成市财政局

2024年 6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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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工作，确

保建成的各类工程管好、用好，长期发挥效益，根据《山东省高

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威海市高标准

农田项目建后管护办法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是指对工程设

施进行管理、维修、养护，保障工程原设计功能在合理期限内正

常运行。

第三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按照“建管并

重”“谁受益、谁管护，谁使用、谁管护”“以工程养工程”等

原则进行。

第四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过市级竣工验收后，项目法

人应在两个月内与项目区所在镇街办理资产台账移交并签订管

护责任书明确管护责任。项目区镇街将建设项目资产移交村集体

经济组织。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将管护责任落实到具体使用的各类

新型经营主体或个人。

第五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护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灌溉与排水工程：塘坝、平塘等水源工程；泵站工程

及配套设施；节水灌溉工程及配套设施。

（二）田间道路工程：机耕路、生产路、附属设施。

（三）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：农田防护林工程、岸

坡防护工程、坡面防护工程。

（四）农田输配电工程：输电线路、变压器及配电箱配套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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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第六条 立项部门负责组织协调、监督指导和检查考核工

作。镇街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

护的责任单位，要遵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建立管

护制度，承担辖区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职责，负

责监督、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设施管理维护的落实情

况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主

体，具体负责对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的管理、维修和养护。

第七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主要来源

包括：村集体经济收益提取、村民“一事一议”筹集、工程通过

承包、租赁等方式取得的收入等。

第八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主要用于

项目工程设计使用期内的日常维护保养，必要的小型简易管护工

具和运行监测设备购置等。

第九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使用管理

要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。使用情况要定期公示，自觉接受群

众监督。

第十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标准：

（一）灌溉与排水工程：应保持田间灌溉与排水管道、塘坝、

平塘、泵站、小型拦河坝、农用井、蓄水池等设备设施正常运行；

（二）田间道路工程：应确保路面平整、路肩完好，通行畅

通；

（三）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：应保证农田防护林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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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总体完好，三年后林木保存率达到

85%以上。

（四）农田输配电工程：应保证输电线路、变配电装置等工

程设施完善，运行安全，围栏和警示标志完整，低压输电线路满

足设备和管理有关要求。

第十一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巡查制度：

（一）日常巡查，管护主体每月至少巡查 1 次，并根据巡查

结果填写巡查台账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年度巡查，由镇街组织，

对工程进行全面检查，每年不少于两次。巡查时做好安全防范措

施，确保工程、设备及人身安全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，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列入镇街目标责任制

考核，立项部门通过现场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检查镇街制度

建设、管护成效等情况，每年不少于两次。

第十二条 各类管护主体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管护协议等规定，依法管理运行，不得擅自将工程及设备变卖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荣成市农业农村局、荣成市自然资源

局、荣成市水利局、荣成市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6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5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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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 6 月 1 日印发


